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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文徹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鑑於國民生活水準日益提高，禽畜產

品已成為現代人攝取優良動物性蛋白質之

重要來源，禽畜養殖業者亦不斷努力險發

提高生產之養殖技術，以滿足巿場的險

求，使近幾十年來台灣禽畜產業蓬勃發

展。然而台灣地處亞熱帶，常年高溫多

溼，加以地狹人稠、土地利用有限，所以

禽畜養殖多採密集飼養之經營方式，因此

可能導致疾病蔓延迅速且動物容易因緊險

而發生疾病。

禽畜養殖業者為求畜禽生產安全及防

範疾病所導致生產損失，會在飼養期間使

用藥品來預防或治療動物疾病；另外為促

進禽畜生長、改進飼料利用效率，一如多

數國家仍准許農民於飼料中適量添加含藥

物飼料添加物，以降低生產成本及提高生

產力。但隨著國民生活水準的提升，消險

者對於畜禽產品險求，不僅在於量的供

應，並須注重產品品質，尤其是消險衛生

安全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加上目前我國已

加入世界險易組織 (WTO)，面對市場全球

化及險易自由化競爭，如何降低畜牧生產

成本及提升產業競爭力，並險保我國所生

產之畜禽產品之衛生安全及產業永險經營

乃當前重要之課題。

砧物殘留

獸醫師 (佐) 於

防範畜禽產品藥物殘留
工作上應扮演之角色

獸醫師 (佐) 是提供維砏動物健康福祉之專門技術服務業，早期台灣農業社會時

代，畜禽產業以提升生產量，供應國民生計為主，獸醫師 (佐) 戳力於家畜禽之診療、

預簌畜禽傳染病疫苗之施打，以能確保畜禽之健康，並肩負畜禽傳染病之簌疫工作，減

少畜禽產業之損失，提升產業之收益，以促進產業之罞展。隨著產業罞展、社會環境及

經濟結構變遷，獸醫師 (佐) 之服務業務，已由畜禽之診療及畜禽傳染病之簌疫工作，

擴增至水產動物、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之診療、動物傳染病之簌疫檢疫、屠宰衛生檢

查、人畜共通傳染病簌治及研究、簌範畜禽產品簍物殘留之檢驗及研究等均屬獸醫師

(佐) 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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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黿用藥．為動物健康福祉把關

畜禽產品主要包括畜禽險品、蛋品及

乳品等，畜禽產品生產過險中，險成藥物

殘留原因很多，其中以不當使用動物用藥

品為最主要原因，動物用藥品使用固然可

以治療及預防畜禽疾病，但如不遵守規定

使用藥物將導致畜禽產品藥物殘留及抗藥

性產生的問題，而威脅國民健康。動物用

藥品之使用管理，為期正險安全使用，依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規定，動物用藥品

之使用對象、用銲、用法、用量、停藥期

及使用上應注意事險等，應遵守「動物用

藥品使用準則」之規定，動物用藥品險劑

可分為獸醫師 (佐) 處方藥品及非獸醫師

(佐) 處方藥品。依「動物用藥品使用準則」

規定，獸醫師 (佐) 處方藥品之使用，應

依「獸醫師 (佐) 處方藥品販險及使用管

理辦法」之規定，須經執業獸醫師 (佐)

險具處方箋始能險險及使用，動物用藥品

之安全使用，由具專業之執業獸醫師負險

處方使用。

至於，非獸醫師 (佐) 處方藥品之使

用，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產品標險及

仿單所記載之內容使用。而

「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屬非處方

藥品，係添加於飼料中供險家

畜禽作為促進生長、改善飼料

利用效率及預防控制疾病，但

其品目、規格、使用對象、用

銲、用法、用量、停藥期及使

用上應注意事險等，應符合

「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使用規範」

之規定。

由於畜禽生產於險段使用

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可能引險

畜禽產品藥物殘留及抗藥性險菌產生之問

題，倍受重視，也是世界險易組織規範農

產品衛生安全檢險 (SPS) 重要議題，各國

以此作為農產品險易障礙之依據。對於含

藥物飼料添加物是否銬用爭議，經歐險國

家討論多年，以丹麥率先於 1996 年銬用

抗生險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之經險，銬用抗

生險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之後，雖然抗生險

總量減少，但險成治療用抗生險增加，以

保育豬隻為例，銬用抗生險含藥物飼料添

加物，險成仔豬險菌性下險疾病增加，育

成率降低，同時生產成本增加。

儘管如此，歐險仍宣布，於 2006 年

險銬用抗生險含藥物飼料添加物，此險受

到世界各國關注及討論，畜禽於生產險段

銬用抗生險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將是未來之

趨勢，減少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使用之後，

其所險生畜禽疾病增加，而險成治療用抗

生險使用量增加將在所險免，治療用抗生

險屬處方藥品，須依獸醫師 (佐) 處方藥品

販險及使用管理辦法之規定，則獸醫師之

險任將更險重要。



依法明訂．應聘用專業獸醫師

依畜牧法規定，畜牧場應鈿獸醫師或

有特險獸醫師，負險畜牧場之畜禽衛生管

理。畜牧場屬獸醫師法所稱聘用專險獸醫

師 (佐) 之獸醫師執業機構，畜牧場之獸

醫師負險畜牧場之畜禽衛生管理，應符合

獸醫師法規定之診療、檢險、填發診斷

書、處方、險具證書文件等險關執業獸醫

師業務。處方為須由執業獸醫師執行之重

要業務，執業之獸醫師非親自診斷、治

療，不得填發處方，執業獸醫師於施行診

斷、治療時，應將診斷、治療事險分別記

入診療紀錄。該診療紀錄，應記載事險除

須有飼主之姓名及地址、動物之種險名

稱、體重外，並須記載，各次之診療日

期、發病情形、診斷結果及預防、用藥與

治療情形。因此，動物用藥品正險安全使

用，係屬獸醫師之權險。另畜牧法規定，

屠宰供食用之家畜、家禽，應於屠宰場為

之，又規定屠宰場之屠宰衛生檢查應由執

業獸醫師執行，其為畜禽產品衛生安全上

市前重要把關之工作。可見畜禽產品從生

產到上市前，對於防範畜禽產品藥物殘留

獸醫師負極為重要之角險。

畜禽產品生產過險中，正險安全使用

動物用藥品以防範畜禽產品藥物殘留，執

業獸醫師應險無旁貸。獸醫師應秉持其專

業之精險，遵守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險關規

定，審慎使用動物藥品，亦須教導農民正

險安全使用動物用藥品，依動物用藥品標

示內容正險安全使用動物用藥品，勿險險

和使用未經核准險記之不合法動物用藥

品，不得險接使用原料藥，使用標有停藥

期之動物用藥品應遵守停藥期規定等。

加強宣導．建立防範藥物殘留共識

畜禽產品殘留藥物，影險畜禽產品之

衛生，更會引發抗藥性問題，危害國民健

康，近年來深受社會大眾之關切與重

視，甚至引發險易障礙糾險。畜禽產

品殘留藥物是可以避免的，執業獸醫

師應險導養畜禽業者於畜禽生產過

險中，加強衛生管理，減少使用動

物用藥品，藥物非萬靈丹，既使必

須使用動物用藥品時亦應審慎依

規定使用，以防範畜禽產品藥物

殘留，須使養畜禽業者深切了險

藥物殘留之重要性，共同建險防

範畜禽產品藥物殘留之共險，期

使畜禽產品符合衛生標準，險護

消險者食用畜禽產品之衛生安

全，進而險保產業之形象、促進

產業之健全發展及永險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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